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裁量基准（2023 年版）

4-交通工程建设部分

序号 事项名称 处罚依据
违法程

度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处罚标准

1

对交通运输领域

建设工程项目招

标人依法应当公

开招标的项目不

按照规定在指定

媒介发布资格预

审公告或者招标

公告的行为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

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

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

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 招标人有下列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行

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照招标投标

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罚：（一）依法应当公

开招标的项目不按照规定在指定媒介发布资格

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

轻微
初次违反本项规定，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责令限期整改。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

之五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

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

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

七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

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

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不按照

规定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构成规

避招标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处罚。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

之七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全

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

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

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2

对交通运输领域

建设工程项目招

标人在不同媒介

发布的同一招标

项目的资格预审

公告或者招标公

告的内容不一致，

影响潜在投标人

申请资格预审或

者投标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

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

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

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

项 招标人有下列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行

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照招标投标

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罚：（二）在不同媒介

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

公告的内容不一致，影响潜在投标人申请资格

预审或者投标。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不按照

轻微
初次违反本项规定，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责令限期整改。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

之五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

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

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规定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构成规

避招标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处罚。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

七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

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

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

之七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全

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

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

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3

对交通运输领域

建设工程必须进

行招标的项目而

不招标的，将必须

进行招标的项目

化整为零或者以

其他任何方式规

避招标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

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

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

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轻微
初次违反本项规定，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责令限期整改。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

之五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

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

者暂停资金拨付。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

七以下的以下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

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

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

之七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全

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

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

付。



4

对招标代理机构

泄露应当保密的

与招标投标活动

有关的情况和资

料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五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应

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的，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禁

止其一年至二年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

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订）

第六十五条 招标代理机构在所代理的招

标项目中投标、代理投标或者向该项目投标人

提供咨询的，接受委托编制标底的中介机构参

加受托编制标底项目的投标或者为该项目的投

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提供咨询的，依照招标投

标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

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

分之五，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中

标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七以下的罚款，

禁止其一年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并予以公告，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

中标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七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禁止其一年至二年内代理依法必

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并予以公告，报请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

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移交相关部

门追究刑事责任，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5

对交通运输领域

建设工程项目招

标代理机构与招

标人、投标人串通

损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或者

他人合法权益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五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应

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的，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

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

分之五，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



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禁

止其一年至二年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

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中

标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七以下的罚款，

禁止其一年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并予以公告，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

中标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七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禁止其一年至二年内代理依法必

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并予以公告，报请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

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移交相关部

门追究刑事责任，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6

对交通运输领域

建设工程项目招

标代理机构在所

代理的招标项目

中投标、代理投标

或者向该项目投

标人提供咨询的，

接受委托编制标

底的中介机构参

加受托编制标底

项目的投标或者

为该项目的投标

人编制投标文件、

提供咨询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五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应

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的，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禁

止其一年至二年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

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

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

分之五，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中

标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七以下的罚款，

禁止其一年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并予以公告，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

中标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七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禁止其一年至二年内代理依法必

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并予以公告，报请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

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移交相关部

门追究刑事责任，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7

对交通运输领域

建设工程项目招

标人以不合理的

条件限制或者排

斥潜在投标人的，

对潜在投标人实

行歧视待遇的，强

制要求投标人组

成联合体共同投

标的，或者限制投

标人之间竞争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

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

遇的，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

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责令改正，可以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订）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招标人有下列限制或

者排斥潜在投标人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

督部门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

罚： （一）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不按照规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一万元的罚款。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的罚款。



定在指定媒介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

告； （二）在不同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

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的内容不一致，影

响潜在投标人申请资格预审或者投标。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8

对交通运输领域

建设工程项目招

标人向他人透露

已获取招标文件

的潜在投标人的

名称、数量或者可

能影响公平竞争

的有关招标投标

的其他情况的，或

者泄露标底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五十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

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

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

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底的，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责令限期整改，警告，处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

中标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警告，处三万元以上

七万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

中标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限期整改，警告，处七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结果的，

中标无效；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移交

相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9

对交通运输领域

建设工程项目投

标人相互串通投

标或者与招标人

串通投标的，投标

人以向招标人或

者评标委员会成

员行贿的手段谋

取中标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五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

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

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

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

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订）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百分之五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六十七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

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向招标人或者评标

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罚。投标

人未中标的，对单位的罚款金额按照招标项目

合同金额依照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比例计算。

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招标投标

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由有关行

政监督部门取消其 1 年至 2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一）以行贿谋

取中标；（二）3 年内 2 次以上串通投标；（三）

串通投标行为损害招标人、其他投标人或者国

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 30 万元以上；（四）其他串通投标情节严重

的行为。

投标人自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罚执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 3 年内又有该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

的，或者串通投标、以行贿谋取中标情节特别

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法律、行政法规对串通投标报价行为的处罚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

以上千分之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取消其一年内参加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

并予以公告。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2015 年交通运输

部令第 11 号修正）

第四十九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

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

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

处中标项目金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取消其 1 年至 2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

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或三年以内二次以上违法

的（含二次）。

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七

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罚款，对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七以

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取消其二年

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

标资格并予以公告，报请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

依照有关规定移交相关部门追究刑事

责任。

10

对交通运输领域

必须招标的项目

投标人以他人名

义投标或者以其

他方式弄虚作假

骗取中标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五十四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

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

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有前款

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处中标项目金额千

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百分之五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

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取消其一年至三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

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订）

第六十八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

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处罚。依法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未中标的，对单

位的罚款金额按照招标项目合同金额依照招标

投标法规定的比例计算。

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招标投标

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由有关行

政监督部门取消其 1 年至 3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一）伪造、变

造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骗取中标；

（二）3 年内 2 次以上使用他人名义投标；（三）

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给招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四）其他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情

节严重的行为。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

以上千分之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取消其一年内参加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

并予以公告。



投标人自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罚执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 3 年内又有该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

的，或者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情节特别严重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2015 年交通运输

部令第 11 号修正）

第五十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

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

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有前款所

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处中标项目金额 5‰以

上 10‰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 1 年至 3 年内参加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

告。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或三年以内二次以上违法

的（含二次）。

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七

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罚款，对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七以

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取消其二年

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

标资格并予以公告，报请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

依照有关规定移交相关部门追究刑事

责任。

11

对交通运输领域

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招标人

违反本法规定，与

投标人就投标价

格、投标方案等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五十五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

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

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

一般 未对评标造成影响。

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较重 对评标造成影响。
中标无效，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质性内容进行谈

判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法给予处分。

12

对评标委员会成

员收受投标人的

财物或者其他好

处的，评标委员会

成员或者参加评

标的有关工作人

员向他人透露对

投标文件的评审

和比较、中标候选

人的推荐以及与

评标有关的其他

情况的行为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五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

物或者其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

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

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

关的其他情况的，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

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

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

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订）

第七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

轻微
初次违反本项规定，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责令限期整改。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处三千元罚

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处二万元罚

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取消担任评

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

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



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没收收受的财物，处

3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取消担任评标

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或三年以内二次以上违法

的（含二次）。

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处三万元罚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取消担任评

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

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

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移交相关

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13

对交通运输领域

建设工程项目招

标人在评标委员

会依法推荐的中

标候选人以外确

定中标人的，依法

必须进行招标的

项目在所有投标

被评标委员会否

决后自行确定中

标人的行为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五十七条 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

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

行确定中标人的，中标无效。责令改正，可以

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轻微
初次违反本项规定，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责令改正。



一般

情节较轻，已经造成影响或

者损失，但是损失可以挽

回。

责令改正，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

额千分之五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较重 情节较重，损失无法挽回。

责令改正，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

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严重

情节严重，损失无法挽回；

或三年以内二次以上违法

的（含二次）。

责令改正，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

额千分之七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14

对交通运输领域

建设工程项目中

标人将中标项目

转让给他人的，将

中标项目肢解后

分别转让给他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正）

第五十八条 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

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本

法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

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

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

一般
工程已实施，发现后及时改

正违法分包行为。

对施工单位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

分之五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

较重

工程已实施，产生具体质量

隐患的或发现后逾期不改

正分包行为的。

对施工单位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

分之五以上千分之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的，违反招标投标

法将中标项目的

部分主体、关键性

工作分包给他人

的，或者分包人再

次分包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第七十六条 中标人将中

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

转让给他人的，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规定

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

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

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 5‰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严重

存在再发包或转包行为，工

程已实施，发现后及时改

正。

责令停工整顿，对施工单位处转让、

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七以上千分之九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特别严重

存在再发包或转包行为，工

程已实施，发现后逾期不改

正。

责令停工整顿，对施工单位处转让、

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九以上千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提请相关部门吊销吊

销营业执照。


